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8月30日(周五)下午2:30
2、召开地点：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椭圆形大楼二楼阶梯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蔡渊松董事长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 2024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85,289,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00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85,058,4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88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31,1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7％。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85,289,576股，占公司外资股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6.00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 8人，代表股份 85,058,458股，占公司外资股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45.8804％。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9人，代表股份231,118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1247％。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2,458,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2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2,227,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01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231,1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7％。
4、外资股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2,458,610股，占公司外资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2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2,227,492股，占公司外资股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015％。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231,118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0.1247％。
5、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包括：董事7人，监事3人，高级管理人员3人及证券律

师2人。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289,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5,289,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4％；反

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7％；

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5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97％；

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议案二、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191,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3％；反对9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7％；弃权1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5,191,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853％；反

对 9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47％；弃权 1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0,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215％；

反对 9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79％；弃权 1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60,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6.0215％；

反对 9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3.9779％；弃权 1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7％。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陈启

光、黄佳曼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
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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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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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知于2024年08月23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4年08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5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人数为5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娄星产业开发区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

目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7）。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4-047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

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根据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能源业务发展战略规划，湖

南发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娄星分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发展新能源娄星分公司”）拟
利用湖南省娄底市娄星产业开发区建筑物屋顶投资建设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
目。项目规划直流侧装机容量约4.26MWp，交流侧装机容量约3.55MW（以施工设计为
准），静态总投资约1,383.57万元。

2、娄底市娄星工业集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娄星工业投”）作为
项目建筑物产权方，为项目实施无偿提供屋顶，“自发自用”部分电量的结算电价按照
当前电价政策条件下湖南省电网尖、峰、平、谷时段（1-10kV大工业用电）对应实时电价
90%的标准执行；娄底星城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娄星新能源”）作为项目合作方，
为湖南发展新能源娄星分公司提供代收电费服务，代收电费服务费金额=项目实际消
纳电量×服务费（0.03元/kWh）。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娄星
产业开发区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议案》，并授权经营层办理本次全资子公司
投资建设娄星产业开发区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相关后续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相关协议、项目建设以及后续运营管理等。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回避。

4、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全资子公司投

资建设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1、娄星工业投基本情况

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其他情况

娄底市娄星工业集中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娄底市娄星区百亩乡双林村

胡宇杰

136000万人民币

娄底市城乡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72.13309%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19.77868%股
权，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有8.08824%股权

负责娄星工业集中区筹融资及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开发、产业园区建设与物业租售、国有资产特许经
营、对园区内企业的投资及房地产开发。（以上项目不含专营专控及限制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经营的办理
许可证或资质证后，方可经营）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娄星新能源基本情况

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其他情况

娄底星城新能源有限公司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石井镇娄星产业开发区创新创业基地1栋B705室

谭飞

500万人民币

娄底市娄星区财政局持有100%股权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能量回收系统
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节能管理服务；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
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娄星产业开发区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
2、项目规模：规划直流侧装机容量约 4.26MWp，交流侧装机容量约 3.55MW（以施

工设计为准）；
3、建设地点：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娄星产业开发区内；

4、项目模式：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

5、项目期限：包括建设期和运营期，建设期约3个月（具体进度以实际施工进度为

准），运营期25年；

6、投资规模：工程静态总投资约1,383.57万元；

7、资金来源：20%自有资金、80%银行贷款；

8、需履行的审批手续：尚需获得电网接入意见。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事项，符合公司“做强做优

能源核心业务”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扩大公司能源业务规模，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

积极作用。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工商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存在电价下调、发电量及消纳不及预期等风险。公司

将加强项目风险管理和监控，及时防范及化解各类风险，以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切实

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达华智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张高利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
件园G区17号楼

0591-87510387
zhanggaoli@twh.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蔡剑平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
件园G区17号楼

0591-87510387
caijianping@twh.com.cn

00251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888,313,827.93
2,066,150.89

-3,697,367.41
-98,700,294.77

0.0019
0.0019
0.45%

本报告期末

4,234,367,940.04
464,448,333.42

上年同期

1,149,668,081.01
10,268,157.05

-42,178,330.32
-310,658,959.14

0.0094
0.0094
1.35%

上年度末

4,418,707,276.21
458,172,027.9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2.73%
-79.88%
91.23%
68.23%

-79.79%
-79.79%
-0.9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4.17%
1.3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珠海植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珠海植远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蔡小如

陈融圣

百年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传统保险
产品

领颐（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 领 颐 16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方江涛

蔡小文

百年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分红保险
产品

蔡碧琴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83,985

持股比例

8.11%

7.62%

7.20%
5.35%

1.24%

1.12%

0.87%
0.70%

0.61%

0.57%
蔡小如先生与蔡小文女士为姐弟关系，两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的关系;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与珠海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同一主体实际控制，为一致行动人；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数量

92,976,809

87,424,806

82,573,887
61,329,099

14,170,997

12,900,000

10,000,000
8,000,000

7,000,000

6,548,7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0

0

0
45,996,824

0

0

10,000,00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冻结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92,976,809

87,424,806

82,573,887
62,084,024
45,739,00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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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4年8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23日以书面、邮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实
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会议由董事长陈融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
明的事项，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后认为：公司2024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成员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 2024年 8月 3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24年8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一固定资产》之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

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结合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为更加
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遵循会计核算谨慎性原则的基础上，公司拟对
部分房屋及建筑物折旧、摊销年限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范围主要对
2024年4月1日以后转固及将投入使用的房屋及建筑物折旧、摊销年限进行变更，2024年4月
1日以前转固及已投入使用房屋及建筑物的折旧、摊销的年限保持不变。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成员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刊登在2024年8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24年3月，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2024”），明确了关于保证类质保费用的列报规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
规定，公司计提的保证类质保费用计入主营业务成本，不再计入销售费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成员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刊登在2024年8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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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4

年8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
召开通知已于2024年8月23日前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蒋晖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晖先生主持，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以下事项，并通
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 2024年 8月 3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24年8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一固定资产》

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亦不涉及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刊登在2024年8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符

合财政部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况。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刊登在2024年8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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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主要对2024年4月1日以后转固及将投入使用的房屋及建筑物的折

旧、摊销的年限进行变更，2024年4月1日以前转固及已投入使用房屋及建筑物的折旧、摊销
的年限保持不变。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4年4月1日起开始执行，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
需追溯调整，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影
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评估并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减少公司 2024 年度固定资
产折旧费用约214万元，预计增加 2024 年度利润总额 214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为准。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
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变更概述及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一固定资产》之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

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结合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为更加
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遵循会计核算谨慎性原则的基础上，公司拟对
部分房屋及建筑物折旧、摊销年限进行会计估计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范围主要对2024
年4月1日以后转固及将投入使用的房屋及建筑物折旧、摊销年限进行变更，2024年4月1日
以前转固及已投入使用房屋及建筑物的折旧、摊销的年限保持不变。

随着房屋建造技术的进步及建筑材料的更新迭代，公司新增房屋建筑物较原有的房屋建
筑物采用了较高的建筑设计、更高规格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标准，预计使用寿命相对延长。基于
此情况，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并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会计政策，公司拟将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调整为
20-35年。

（二）变更内容
本次变更预计使用年限的资产类别主要为房屋及建筑物。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4年

4月1日起执行，主要适用于2024年4月1日以后转固及将投入使用的房屋及建筑物，2024年4
月1日以前转固及已投入使用的房屋及建筑物折旧、摊销的年限保持不变。

1、2024年4月1日以前转固及已投入使用的房屋及建筑物采取的会计估计情况如下：
类别

房屋及建筑物

折旧方法

年限平均法

折旧年限(年)
20-30

残值率

5%-10%
年折旧率（%）

3.00-4.75
2、2024年4月1日以后转固及将投入使用的房屋及建筑物采取的会计估计情况如下：

类别

房屋及建筑物

折旧方法

年限平均法

折旧年限(年)
20-35

残值率

5%-10%
年折旧率（%）

2.57-4.75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
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评估并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减少公司2024年度固定资产折
旧费用约214万元，预计增加2024年度利润总额214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为准。

三、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此次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该

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一固定资产》的相关规

定，并结合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的合理调整，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
响，无需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一固定资产》
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亦不涉及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4-044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
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
调整，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24年3月，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 2024”），明确了关于保证类质保费用的列报规定。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变更前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24年3月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的规定

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的其他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及解释公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企业提供的、不能作为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第十五章收入规定的单项履约义务的

质量保证（以下简称“保证类质量保证”），适用第十四章或有事项的规定。
企业因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应当按确定的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他

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规定，公司计提的保证类质保费用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不再计入销售费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24进行的相应变更，公司执行该

规定的具体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2024年1-6月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779,875,702.49
22,239,065.71

2023年1-6月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990,092,965.06
28,636,461.13

调整金额

2,046,104.46
-2,046,104.46

调整金额

1,556,102.13
-1,556,102.13

调整后

781,921,806.95
20,192,961.25

调整后

991,649,067.19
27,080,359.0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最近两年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出现盈亏性质改变。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规定，其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六、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认为认为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
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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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巨星农牧

股票代码

603477
变更前股票简称

振静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耕

028-60119627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名都路 166号嘉煜金
融科技中心1栋26层

ir@juxingnongmu.cn

证券事务代表

张诗琪

028-60119627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名都路 166号嘉煜金
融科技中心1栋26层

ir@juxingnongmu.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8,132,428,193.45
3,035,332,629.22

本报告期

2,232,749,174.78
-44,843,627.73

-18,313,875.74

180,437,099.28
-1.47
-0.09
-0.09

上年度末

7,720,965,323.92
3,067,569,979.28

上年同期

1,973,689,828.99
-348,321,299.11

-310,544,408.16

-103,772,429.39
-9.97
-0.69
-0.6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5.33

-1.0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3.13
不适用

不适用

273.88
增加8.50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43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贺正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阿尔法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策
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
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
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景
气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29.31

18.34
4.16
1.33

1.32

1.30

1.27

1.21

1.16

1.03
贺正刚先生持有和邦集团 99.00%的股份，与和邦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和邦集
团持有巨星农牧18.34%的股份，贺正刚先生持有巨星农牧4.16%的股份，和邦
集团与贺正刚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
数量

149,498,238

93,549,502
21,210,000
6,785,460

6,711,592

6,630,297

6,468,996

6,189,175

5,904,547

5,239,127

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质押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85,420,000

25,000,00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477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4-079
债券代码：113648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19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岳良泉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证券法》第 82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等有关规

定，我们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以监事会决议的形式提出的对本次
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我们保证公司2024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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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19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段利锋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

的《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477 公司简称：巨星农牧
债券代码：113648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